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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加油服务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NMGZFCG-HT-2026-02-1095023

采购人（甲方）：内蒙古扎鲁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供应商（乙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通辽销售分公司

合同签订地点：通辽市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严格遵循通

辽市本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协议定点的相关规定，由采购人与供应商以成交结果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采购合同项目付款方式

国库集中支付

二、 服务内容、单价、金额

产品名称 技术规格 备注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车辆加油
服务

车辆加油李楠 1 ￥3080.00 3080.00

合计 ￥3080.00 大写（人民币）: 叁仟零捌拾元整

三、合同范围

1.根据甲乙双方约定，指定乙方所属的加油站点作为甲方车辆定点加油站点。

2.甲乙双方约定，甲方在乙方所属加油站通过 办理加油卡 的方式办理加油业务，乙方承诺所属加油站均可为甲方提供相关车辆加油服

务，甲方承诺知悉并遵守乙方与车辆加油服务相关的规定。

3.甲方明确知晓并认可乙方关于办理加油业务所需要提交的资料。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有效、合法，否则由此造

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应对甲方相关资料保密，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甲乙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当甲方资料发生变化时，甲方应

持及时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4.乙方按合同约定方式，为甲方提供符合国家成品油质量和计量标准的成品油。

5.甲乙双方应按约定，及时将采购的车辆加油服务费用支付至乙方指定对公账户，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款项后及时为甲方提供车辆加

油服务。

6.油品价格在当日国家规定加油站零售挂牌价基础上给予 0 的优惠。

7.如遇市场供应紧张，乙方可优先供甲方应用油，但具体供应数量由乙方根据油品资源数量、所面向客户总需求量等具体情况灵活掌

握。

8.如遇油品换号，乙方没有义务单独提供甲方指定品号油品。

四、权利与义务

1.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乙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或者继续履行而无法实现合同

目的的，守约方可提出终止合同，合同终止应以书面的方式通知对方。若因一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另一方终止合同并造成损失的，违约一方应

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2.加油卡严禁用于套取优惠、套取发票、套取现金等不正当业务，如出现此类不正当的业务，由甲方按照充值金额的 0 承担违约金，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乙方有权单方面取消甲方一切优惠待遇，并解除本合同。

3.甲方或甲方加油卡持卡人使用油卡消费时，乙方提供油品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应质量标准的，甲方及甲方油卡持卡人均有权向乙方提

出索赔，乙方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规定的赔偿责任。

4.为确保甲方正常使用，甲方应根据车辆实际加油情况进行充值。当甲方加油没有及时进行充值时，乙方有权中止加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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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理的加油卡，仅限甲方内部使用，不得出租、转让、转借、倒卖、套现。甲方因加油卡保管不善、将加油卡交给他人使用或自身使

用不当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6.因设备损坏或不符合消防等规定，致使加油站无法正常使用的，乙方应积极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甲方用油，并力争在短时间内恢复。

五、发票条款

乙方应根据国家税法及本单位相关增值税发票管理制度，按照规定为甲方开具符合甲方所在地税务机关要求的合法有效增值税专用发

票。因国家政策调整引起的税率变更，如逾期不对旧税率发票进行补开，只能按新税率进行开具。

六、付款方式及期限

（一）乙方为甲方办理好加油服务后，甲方应在30日内将货款全部付清；由财政集中支付的应按照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付款。

供应商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通辽销售分公司

供应商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明仁支行

银 行 账 号：0609051509022301352

（二）如乙方有责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或其他赔偿时，甲方有权直接从上述付款中等额扣除。

七、违约责任

由违约方承担合同金额 5% 的经济责任。

八、争议解决

1、协商解决；

2、提请仲裁；

3、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商业秘密保护条款

1.对所知晓的有关对方、对方关联公司或属于第三方但对方或其关联公司承担保密义务的商业秘密，甲乙双方应当严格予以保密，不得

在未获得对方书面认可的情况下在本合同目的之外使用或将此类商业秘密直接或间接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2.基于本合同目的，需要向代表（包括但不仅限于甲乙双方的员工、董事、股东、顾问、合作单位及其他代表）透露上述商业秘密时，

甲乙双方应督促其代表遵守本保密条款。

3.甲乙双方同意商业秘密保密期限自知晓之日起至商业秘密进入公知领域止。

4.本条所述“商业秘密”，包括但不仅限于A、与项目有关的任何/所有合同、往来传真或邮件；B客户资料、产品、商业计划、行销信

息、投资信息、财务状况、图纸、技术决窍、计算机程序、研究及其他资料；C、属于第三方但披露方承担保密义务的信息；D、其他尽到

审慎义务的人判断应予保密的信息。

5.本条所述“关联公司”，是指控制其、受其控制或与其处于同一主体控制之下的公司。

十、双方明确的其他事项

1、乙方不得将本合同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任务第三方。

2、本合同一式三份，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和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一份。

本合同为电子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电子签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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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盖章)：内蒙古扎鲁特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负责人： 佟淑杰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_通辽市_扎鲁特旗交通管理大队

电话：13604751306

2026年02月09日

供应商(盖章)：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通辽销售分公司

负责人： 陈永志

地址：通辽市科尔沁区和平路50号

电话：15147149897

合同履约开始日期：2026-02-09

合同履约截止日期：202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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